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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近日在杨浦区， 刚刚

经 14 天隔离期满的居民

张某因一次出门， 与邻居

发生了纠纷。 张某觉得自

己已经尽到依法隔离义

务， 为何邻居还要戴着

“有色眼镜” 看待自己？

街道调解员介入后， 通过

解读法律法规明确表示，

不得歧视被隔离人员， 而

相关人员接受隔离也是法

定义务， 最终成功化解双

方心结， 定纷止争。

【事件起因】

近日， 长白街道有一位从疫情

重点地区回沪人员张某， 在 1 月

26 日回到住所后立即联系居委，

说明情况， 并积极配合居委工作，

自行居家隔离 14 天。 隔离期间，

居委干部为其送来了温度计和消毒

酒精， 并每天为其送菜、 倒垃圾。

2月 9日， 隔离期满，张某身体

状况一切正常， 经有关部门批准解

除隔离。次日，张某为采买一些生活

必需品准备下楼，被楼下居民撞见，

楼下居民认为其是被隔离人员，不

应出门， 表示该住户的行为有可能

对他人造成“疫情危害”，上前阻拦，

而张某觉得自己已经配合做到了

14 天的隔离义务，为什么周围邻居

还会用“有色眼镜”看待自己，极其

气愤，双方因此发生了纠纷。

【调解经过】

长白街道人民调解员了解情况

后， 立即联系了双方当事人。

调解员首先以上海出台的最新

规定提供法律支撑。 2 月 7 日， 上

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表决通过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决定》， 即日起试行。 决定是特殊

时期的特别规定， 依法支持并授权

政府采取必需的临时性应急管理措

施， 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

其次， 调解员告知张某， 其担

负有如实告知、 自觉隔离的义务，

并向其明确了相关法律后果。 根据

上海警方发布的 《依法严厉打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违法犯罪、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

告》， 凡来自或者途经疫情重点地

区的人员进入本市的， 以及与上述

人员、 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应

主动接受体温检测， 如实填写 《健

康状况信息登记表》， 自觉实施居

家或者积极配合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 否则，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

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拒不接受

隔离的， 最高可判七年———按两高

司法解释，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

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 强

制隔离或者治疗， 过失造成传染病

传播， 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

的， 按照过失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刑法》 第一百

一十五条第二款， 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最后， 调解员也依法向小区居

民明确， 被隔离人员依法获得关心

帮助， 并不得被歧视。 因为 《传染

病防治法》 第十六条规定： 国家和

社会应当关心、 帮助传染病人、 病

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使其

得到及时救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歧视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

疑似传染病病人。

通过调解员在情在理的劝说，

以及对法律条例的解读， 成功平息

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同时， 也缓

解了当事人紧张、 惶恐的情绪。

【调解心得】

本案成功调处后， 人民调解员

认为， 一是做到严格守法。 继续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特别是被依

法采取隔离或者医学观察措施的人

员， 应当积极配合， 严格落实相关

要求。 如果故意隐瞒行程、 不报备

不隔离 ， 或者在隔离期间擅自外

出、 与他人接触， 情节严重的， 将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

案查处。

二是理性对待。 疫情期间， 社

区居民要做到多一份理解、 少一份

责难， “隔离不隔心”， 不得歧视

接受隔离或者医学观察的人员， 尊

重其人身权、 财产权和人格权。 同

时， 发生纠纷矛盾时， 通过调解、

仲裁、 诉讼等多元纠纷解决方式，

寻求权利救济， 实现定纷止争。

隔离14天，出门就被邻居堵了
杨浦区长白街道调委会释法说理化解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王某等人认为公司新
的薪资政策不公平， 提出

的意见又不为领导接纳，

多次反映都无回音 ， 于

是， 王某等人只能向村委

会求助， 希望能有一个合

理的解决方案。

调解员了解情况后，

通过耐心解释， 平息了双

方的对立情绪， 再根据法

律劝说公司管理层， 最终
公司与员工达成了共识，

劳资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案情简介】

王某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 6

年， 2018 年春节休假后回公司，

突然被通知从 3月份开始， 公司的

薪资发放将施行新政策： 岗位工资

只发一半， 剩下一半将归入“绩效

工资”。 半年以后， 视员工的业务

指标完成情况再确定是否发放。 王

某等人认为公司下达的业务指标，

多数员工经过努力也很难完成， 公

司出台这个政策就是变相减薪、 克

扣工资。 但是， 公司领导层对员工

们的意见不予理睬。 于是， 王某等

人干脆不做事了， 来到村委会寻求

帮助。

【调解过程】

为了维护公司正常运营秩序，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早日平息纠

纷， 调解员得知这一案情后,立即

到公司了解情况： 公司前几年经营

业绩尚可， 但近段时间公司经济效

益迅速下滑， 眼看员工的工资和福

利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公司为降低

成本就从员工的工资下手， 作出这

样的决定。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 公

司主动派代表到调解室与员工代表

进行调解。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公司的薪酬

政策是否属于克扣工资或变相克扣

工资的情况， 是否违法。

调解员先向员工解释： 公司将

岗位工资只发一半， 剩下一半归入

“绩效工资”， 视员工的绩效情况再

确定是否发放， 这是否属于克扣工

资或变相克扣工资的行为， 还值得

商榷。 所谓克扣工资,是指按照约

定或既定的工资标准没有足额支付

的行为。 就此案而言， 还不能确定

是不足额支付， 还是存在全额支付

的可能性， 尚不构成克扣工资事

实。 所以， 调解员希望员工们先冷

静下来， 这样才能理性地与公司管

理层进行协商。

同时， 调解员明确告知公司管

理层， 虽然对即将施行的薪酬新规

定是否属于克扣工资或变相克扣工

资的行为， 暂时下不了结论。 但根

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对于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或者重大事项， 应该先经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全体职工大会讨论， 提出

方案和意见， 再与工会或者职工代

表平等协商确定。 调解员劝说公司

管理层， 公司想要节约成本可以理

解。 但是， 公司没有经过上述程

序， 采用单方面突然下达“工资减

半考核补齐” 通知的方法降低人工

成本， 程序违法， 是无效的。

听了调解员的讲解后， 公司的

管理层答应回去认真讨论研究， 两

天后会给一个答复。 两天后再次调

解时， 公司与员工代表达成了共

识， 公司撤销了这一决定。 同时，

公司答应以后再决定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

项时， 一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调解经验】

多年来， 调解员在调处群体性

劳资纠纷中， 始终坚持维护企业合

法经营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相统一

的劳资双赢工作理念。

在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 应当遵循法定程

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

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 履

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

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

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

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

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

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大会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

定。

在本案例中， 公司解决成本问

题存在不合理之处。 员工是公司的

主要人力资源， 如果员工的薪酬得

不到相应的满足， 其工作积极性也

会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公司

的经营业绩下滑。 所以， 与其在员

工身上节流， 不如从公司本身找原

因， 采取其他措施， 这样才能有效

解决问题。

《劳动合同法》 对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 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根据规

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

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

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及劳动定额管

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代表协商确

定， 实施过程中， 工会或职工认为

不适当的， 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因此， 劳

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 可以

像本案一样通过第三方介入与用人

单位进行协商维权， 也可以提起劳

动仲裁或诉讼维权。 用人单位也应

当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自

觉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依法处

理与劳动者的纠纷。

公司效益下滑 薪资新规引发纠纷
金山区朱泾镇温河村村委会调解维护职工权益


